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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委

托

内

容
	一. 检验项目、标准依据 、判定规则 

试验项目：耐高低温试验

试验标准：QCT 531-2001 5.6
    判定规则：(简单接受 (有保护带的二元判定规则 (有保护带的非二元判定规则(按照标准要求进行判定(不判定
二. 样品情况

样品生产厂家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样品名称：外后视镜总成                  型号：B00034697
商    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样品生产日期： 

提供检验样品数量：  1件
提供检验样品寄送单号： KY4000525130041 
三. 检验进度、地点及协作事项
    (有进度要求，请于  2024年 10月 18日前完成；

□无进度要求，服从检验机构安排进行试验。

四. 是否退回样品：□不退（由检验机构按照样品管理有关规定代为处理）   
(退，退回至（未注明默认为委托方地址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退还方式：(快递（到付）  □自取（检毕后30天内）

五. 报告语言形式：(中文  (英文  □中英文对照（英文、中英文报告收取翻译费300元/份）
如需英文报告，英文信息请填写在相应项目的中文信息后面，其他填写在“备注”栏。

六. 报告提供方式：( 电子报告发送至E-MAIL： xinghuan@bjghrc.com  
□ 纸质报告（收取100元/份）：

 □ 快递至（未注明默认为委托方地址）                
       □ 自取

七．付款方式：除另有合同约定外，委托方应在签订委托单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检验费用，检验机构开具对应发票。逾期，委托方按5‱/日向检验方支付滞纳金。

八．委托方须知

1. 委托方应如实告知与样品有关的危害或危险（含潜在的），包括但不限于辐射、有毒、易爆成分或材料的存在和风险。

2. 按检验方要求，提供检验所必需的样品清单、资料和技术文件，并保证提供的资料应当是真实、完整、合法、有效的，以便检验方有效地提供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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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

内

容
	3. 委托方对检验过程或结果有异议的，应于收到报告15日内向检验方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4. 为保证委托方利益，请将款项汇入如下唯一账户：
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下应支行
账户名称：中汽研汽车零部件检验中心（宁波）有限公司
开户银行账号：3901150619200038090

九．在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时，双方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，如经协商仍不能解决的，交由检验方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。



	委 托 单 位
	检 验 机 构

	单位名称（盖章）：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

通讯地址：北京市昌平区北流村600号院9号楼1至3层101
代表（签字）：邢焕
电    话：8610117246
传    真： 

邮    编： 

签订日期： 2024年11月5日

	任务单编号:NACTC-

检验费用：

(应收   300  元     
（不含税价       元；税额   元。）

☑见报价单，按实际发生费用结算

检验方（盖章）：

中汽研汽车零部件检验中心（宁波）有限公司
代表（签字）：

签订日期：2024年11月5日

	备注： 


	序号
	样品名称
	型号
	车型
	数量
	生产日期
	测试项目-技术要求-试验标准
	备注

	1. 
	外后视镜总成
	B00034697
	B41V
	1
	/
	检测方法：QC/T 531-2001 5.6
	/

	2. 
	
	
	
	
	
	
	

	3. 
	
	
	
	
	
	
	


地址：宁波市鄞州投资创业中心金谷南路99号        电话：0574-2888 8222　    传真：0574-2888 8200

